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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在宅醫療科技實證推動計畫」公告事項 

一、 計畫目標 

本計畫以「優化普及」為目標，鏈結現行醫療政策，整合國

內既有在宅醫療科技與服務生態系。透過建立具規模化潛力之在

宅醫療科技應用體系，驅動在宅醫療科技產業經濟，加速產業落

地應用發展。 

透過了解在宅醫療場域需求，以提升臨床決策效率為核心，

本計畫鼓勵產業布局行動診斷與遠端協作、關鍵感測模組、即時

檢測技術、AI 輔助判讀等核心技術，推動產品朝模組化、輕量化

與可攜化等方向優化，並建構具跨場域複製與國際擴散潛力之解

決方案，藉此提升國內在宅醫療體系之自主韌性、強化產業鏈整

合能力，並厚植產業永續發展動能。 

二、 補助資格條件 

本計畫可由單一企業或多家企業聯合提出申請，如為 2 家以

上之聯合提案，須由其中一家企業擔任主導單位提出申請。申請

資格為： 

(一) 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、合夥、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。 

(二)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，且淨值（股東權益）為正值。 

(三) 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（依本部投資審議司公布之最新陸資來

臺投資事業名錄）。 

三、 補助範圍 

(一) 提案主題：  

本計畫旨在強化醫療體系韌性並促進在宅醫療產業發展，

補助範圍涵蓋在宅場域之關鍵醫材與數位服務，以期構建

完善的在宅醫療生態系。包含： 

1. 行動影像診斷設備 

2. 精準監控及遠端協作 



2 
 

3. 感染風險辨識及檢測系統 

4. 數據驅動治療管理 

5. 其他 

(二) 應用場域： 

計畫執行需將服務實際導入場域並進行服務流程驗證，應

用場域可包含： 

1. 醫療機構端：各級醫院、基層診所及偏鄉巡迴醫療站等。 

2. 長照與社區端：住宿型長照機構、日間照顧中心及社區

照護據點等。 

3. 居家照護端：以家戶處所為核心場域。 

(三) 計畫時程： 

計畫執行起始日期最早得始自送件申請日，規劃結束日期

以不得超過 116 年 11 月 30 日為限。 

四、 審查重點 

(一) 共通性審查重點： 

1. 臨床痛點與量化效益分析： 

應具體說明應用情境之臨床痛點或照護缺口，並設定場域

導入後之明確量化指標，如：提升照護品質、優化行政效

率、降低再住院率或縮短處置反應時間等。 

2. 場域合作與場域驗證機制： 

須檢附醫療機構端及驗證場域合作備忘錄(MOU)，並載明

角色分工與驗證人次或服務規模。 

3. 技術標準化與系統整合能力： 

涉及資料交換之提案，須符合 FHIR 或 HL7 國際標準，並

具備 API 介接能力。 

4. 醫療法規合規性查驗： 

提案產品若屬醫療器材(包含醫療器材軟體 SaMD)，須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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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TFDA 醫療器材許可證影本。若提案產品尚未取得許可

證，應於本計畫結案前完成查驗登記送件。非屬醫療器材

者無需附帶。計畫內容若涉及人體試驗，應檢附人體試驗

倫理審查委員會(IRB)送審證明或規劃期程。 

5. 資訊安全規劃： 

須盤點現有資安防護現況，規劃涵蓋網路、應用及設備層

之軟硬體之防護措施，並須提出資安管理與內部訓練計畫，

及列入計畫查核點。 

6. 市場導入與擴散策略： 

應說明目標市場之產業規模與國內外競品分析，並須規劃

三年內產品規模化路徑，及與現行政策補助或給付制度銜

接路徑。 

(二) 計畫競爭力： 

1. 行動影像診斷設備： 

(1) 可攜式放射影像模組： 

開發具低劑量成像能力之可攜式放射影像模組，且整

合雲端即時影像傳輸技術，並驗證輔具裝置之穩定性

與操作可用性。提案產品須取得行政院核能安全委員

會對移動型 X 光機之輻射安全之測試報告，管制區

劑量率不得超過 10 μSv/h，非管制區不得超過 0.5 

μSv/h。 

(2) 手持式超音波： 

開發具導引技術之手持式超音波，且整合高密度超音

波探頭(陣元數 ≥128)與多通道波束形成器，提供高解

析度即時影像，並規劃智慧化影像判讀。提案產品應

可雲端即時傳輸，提供醫師遠距會診。 

2. 精準監控及遠端協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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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生理監測器與感測裝置： 

開發輕量化之生理監測器與感測裝置，且結合遠端協

作與醫療資訊系統串接，提供即時影像回傳與異常預

警功能，異常偵測整體判讀準確度 ≥90%，或提出等

效之臨床照護效益指標。 

(2) 內視鏡設備： 

研發可攜式內視鏡設備，內視鏡本體重量採 ≤250g 

輕量化設計。其影像應支援 HD(1280×720)以上解析

度之即時顯示、擷取與傳輸，並串接院端病歷影像管

理系統。 

3. 感染風險辨識及檢測系統： 

(1) 智慧傷口辨識及雲端管理系統： 

研發智慧傷口辨識及雲端管理系統，須支援傷口病徵

判讀與尺寸自動量測，辨識準確率應達 85%以上，並

可自動記錄影像及串接院所相關資訊系統。 

(2) POCT(Point-of-Care Testing)定量檢測模組： 

開發高效能可攜式 POCT 定量檢測模組，以 3-5 分鐘

內完成自動化分析、簡化操作流程為目標，協助醫師

快速篩檢急性感染分層，確保臨床決策即時性。  

4. 數據驅動治療管理： 

(1) 居家智慧輸液控制系統： 

開發智慧輸液控制系統，且整合智慧化監控與預警機

制，系統可辨識超過 85%的潛在異常事件，並於 5 分

鐘內完成異常事件通報。 

(2) 居家透析智慧監控管理系統： 

研發居家透析智慧監控管理系統，且具備異常偵測模

組(辨識率須達 85%以上)。系統應與院端相關醫療資

訊系統串接，並於 5 分鐘內完成異常事件通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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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其他經審查小組認定屬強化醫療體系韌性、促進在宅醫

療產業發展效益之科技應用產品與創新服務模式，得納

入補助範圍。 

(三) 計畫全程效益： 

1. 提案單位須與醫療院所或專科團隊進行場域驗證與使用

測試，說明場域導入數、場域運作機制，驗證服務流程串

接、設備或系統資訊整合之穩定性，及服務交付與管理機

制之運作 

2. 查核項目應透過量化與質化效益描述，呈現 POC 技術可

行性驗證、POS 場域服務流程驗證、POB 營運驗證等三

階段數據，及全程驗證人次應達 1,000人次（含）以上，

並說明預估新增營收或訂單、直接或間接投資金額等。  

五、 應備申請資料 

(一) 計畫申請表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公

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一式 1 份。 

(二) 計畫書一式 2 份。 

(三) 最近 3 年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告書（若為影本須加蓋企業

大小章）。 

六、 申請程序 

申請本專案計畫者，應於公告受理期間親送或郵寄計畫書，

受理日期自公告日起至 115 年 6 月 30 日（郵寄日期以郵戳為

憑；親送須於公告截止日當日下午 5 時前送達指定地址：臺
北市信義路三段 41-2 號 10 樓），由本部籌組專業審查小組

進行審查（專家小組得視需要至現場訪視），核定通過後簽

約執行。 

七、 其他注意事項 

本公告未盡事宜，應依「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

及輔導辦法」、本主題式申請須知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
